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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從台灣房市飆漲論「特種貨物及
勞務稅」的必要性

黃耀輝1 

台灣過去曾經有過三次明顯的房地產飆漲現象。第一次是1973-1974年

間，由於第一次能源危機，油價飆漲，造成「輸入型的通貨膨脹」，民眾紛紛

搶購保值的房地產，進而推動房地產的飆升。第二次出現在1979-1980年期

間，也是由於第二次能源危機造成的輸入型通貨膨脹，以及台北市實施容積率

限制等等因素。政府不得不透過「空地限建」措施來提高建築用地的供給，以

降低建築業者取得土地的成本；另一方面，則針對建商嚴查購地資金來源以及

是否逃漏稅，以壓抑房地產的漲幅。

大致而言，原來的土地稅制和房屋稅對於房市的影響不大。因為，我國

的土地稅制是基於國父遺教「平均地權」和「漲價歸公」的理想而設計，早

在1930年就有「土地法」，到1954年實施「都市平均地權條例」，地價稅

方面很早就採取「累進稅率」，最高級距稅率曾經高達千分之七十；土地增

值稅從1954年採取「實價課徵」，稅率結構則維持在20％至100％；至1972

年改為一律以「公告現值」為課稅標準。再到1977年實施「平均地權條例」

以及「土地稅法」，土地增值稅的稅率結構也簡化並降低至40％至60％；課

徵地價稅主要是由土地所有權人申報地價，並由地政機關公告標準地價。一

直到1986年修正「平均地權條例」，才明訂未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之

八成為其申報地價，稅率也逐漸調降，但是名目稅率還是很高。然而由於房

屋和土地價格的申報受限於調查技術，實際上都偏低，未必造成民眾沈重負

擔。 

1 國立台北商業技術學院財政稅務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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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房地產飆漲現象則出現在1987-1989年，政府在1985年通過「促

進建築業健全發展方案」之後，由於外貿持續順超，1987年又放寬外匯管

制，造成熱錢流入，外匯存底快速累積，貨幣供給過多，游資紛紛投向股市和

房地產，因而被稱為「需求推動型」的房地產飆漲。隨後在政府選擇性信用管

制，以及1990年7月大幅調高公告現值，並將公告地價和公告現值兩價分離，

減少貨幣供給、提高存放款利率、國有土地暫停標售等等措施下，房市泡沫終

於在1991-92年破滅，台灣的房市開始下修。

後來，政府又為了挽救房市，以免影響經濟發展，加上1997年亞洲金融

風暴，以及1998年台灣發生本土型的的金融風暴，政府於1998年開始起陸續

推出「振興建築投資業方案」與「健全房地產市場措施」等相關政策措施，

以穩定房市。由於2001年宣布「土地增值稅」減半措施一年，由於2003年

發生SARS疫情，「土地增值稅」減半措施再延兩年，並於2005年將土地增

值稅稅率結構由原來的40％、50％和60％，永久性地降低至20％、30％、

40％，而且對於長期持有的土地還給予減稅優惠。由於公告現值仍然嚴重

偏低於市價，土地增值稅的名目稅率雖然與所得稅接近，但稅負遠比所得稅

低，因此也為後來的房地產飆漲埋下長期的伏筆。

果然，台灣房市終於在2004年起脫離長期低迷的谷底。榮景持續到2007

年上半年，旋即在2007年第三季美國次級房貸風暴，持續惡化到2008年的金

融海嘯，台灣的房市又出現下修情形。

2008年總統改選，第二次政黨輪替之後，政府推動賦稅改革，最特別的

就是將遺產及贈與稅的稅率，由最高級距50％調降至單一稅率10％，並大幅

提高免稅額至1200萬元。可惜沒有依照規劃者的建議，提出課徵奢侈稅或是

引導巨量的回流資金投入生產性的建設投資方面的配套措施，結果在2009年

1月23日新制的遺產及贈與稅開始施行之後，過多的資金果然投入房地產，從

2009年的春節過後，房地產即出現飆漲的現象。後來更因為美國實施第二波

的貨幣寬鬆政策（QE2），產生熱錢效應，更造成台北市和新北市的房地產的

價格扶搖直上。

因此，這次（第四波）的房地產價格飆漲現象，與第三次有點類似，主要

還是熱錢效應。但是最大的差別，在於1987年的飆漲來自於所得成長快速和

資金大量湧入兩大因素。而這波卻是單純的資金行情造成，並非所得行情，因

為自金融風暴以來，台灣受到國際性經濟衰退的拖累，所得並沒有明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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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這波房地產飆漲的「近因」，最主要還是資金行情，在國民所

得並沒有成長的情形下竟然出現飆漲的情形。此一「資金行情」，在金融因

素方面，主要是因為金融風暴，迫使各國政府無不設法調降利率，甚至接近

零利率的水準，對於資金雄厚的資本主而言，並無其他更好的投資機會，而

需要資金者，又覺得資金成本很低，因此紛紛投入房地產市場。另一方面，

就是租稅因素，特別是近年來土地增值稅以及遺產及贈與稅大幅調降。另一

方面，還有一個長期的「遠因」，就是持有房地產的稅負很低，將資金投注

在房地產市場，幾乎不算是「機會成本」。

為了因應房地產飆漲，以及面對所得分配惡化的問題，中央和地方政

府無不苦思對策。經建會依據「因地因人制宜」、「溫和有效」、「健全穩

定」和「社會公平」原則，提出了「健全房市新方案」；內政部營建署提出

了「四千億元優惠購屋專案貸款」、「青年安心成家方案」、「整合住宅補

貼資源方案」；中央銀行則更積極遏止投資客炒作房產，並降低銀行承做房

貸的風險，一方面實施特定地區房貸成數降低之外，並將房貸的借款人的償

債能力納入管控銀行承做房貸的指標，緊縮市場資金來源，還加強金融檢查

行動。

此次房地產價格飆漲，簡單的說就是「資金行情」。而資金行情的最主

要近因為遺產稅和贈與稅的稅率大幅調降，正好碰上金融海嘯資金逃離歐美

市場，加上各國為了搶救經濟紛紛採行寬鬆的貨幣政策，使得數兆元的資金

回流台灣。過多的資金在找不到更高的報酬率或是更好的投資機會下，紛紛

投入房地產市場。加上所得分配惡化，飆漲又使得社會財富分配雪上加霜，

變成了社會問題。

遺產稅和贈與稅的大幅調降，對於房地產的購置行為產生了很大的影響。

在贈與稅和遺產稅的稅率最高高達50％的時期，有錢人資金大多移轉到海外，

留在國內的部分，除了在贈與稅的免稅額度內分年贈與或是購買免稅的壽險之

外，還需要計算用贈與、買賣或是繼承方式的各種租稅負擔的差異，從而選擇

最有利的方式來移轉不動產給子孫後代。但是，遺產稅和贈與稅的稅率調降

至10％之後，資金回流者發現用贈與或繼承方式移轉不動產，只有10％的負

擔，而且不動產的估價遠低於市價，比現金、動產的贈與或繼承還要划算，當

然就毫不猶豫地投入房地產市場。更何況，在海外的資金匯回台灣的同時，發

現台灣因為金融海嘯而低迷的房地產實在便宜，更是大量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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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房地產飆漲初期，財政部的對策主要放在「查稅」和「奢侈

稅」的設計。在查稅方面，著重於追查投入購置房地產的投資客資金來源和

去向，尤其是預售屋未過戶交屋即移轉的案例，按照其售價和取得成本、費

用的差額，按照「權利」的銷售，予以補稅並課以逃漏稅的處罰。

另一方面，在課徵「奢侈稅」方面，其實最早的構想來自於賦稅改革委

員會在研擬「遺產及贈與稅的檢討」時，認為調降稅率至一定程度時，必需

有相關配套措施，包括檢討所得稅制的資本利得減免稅、引導資金至生產性

的公共建設，以及課徵「奢侈稅」，以疏導資金正確流向，平衡社會觀感、

彌補稅收損失、避免造成房地產飆漲等等考量。可惜當時未獲採納，及至後

來所得分配惡化之後，財政部才開始規劃設計「奢侈稅」。

在研擬奢侈稅的過程中，原來的研究建議也只著重在抑制奢侈消費，將

稅收用於改善所得分配之用，因此課稅標的原來都放在穩、重、不易移動或

規避的稅基，如飛機、遊艇、跑車等等項目，至於名品皮包、珠寶等，因為

香港沒有銷售稅，在執行上有困難，自始即未納入課稅對象。但是後來，財

政部有鑑於部分投資客短線炒作，讓政府各種措施似乎無效，認為有必要給

予迎頭痛擊，因此在奢侈稅的設計中，增加了非自用房屋和土地在一、二年

內的交易，按照實際交易課稅價格，課徵特種銷售稅的概念。因此，後來的

法案內容，早已超越「奢侈稅」的概念和範圍，直接取名為「特種貨物及勞

務稅」。

這種作法，其實和香港、新加坡最近為了壓抑房價的印花稅或交易稅的

作法類似。香港政府的作法，就原依實際交易價課徵4.25％物業印花稅，如

在半年內轉售，要額外繳付15％印花稅，半年到一年要繳10％，一年到兩年

要繳5％，可謂相當嚴厲。例如買進房價1000萬元，半年內出售價金1200萬

元，表面看來似乎還有200萬元利潤，唯需繳納的稅額為1200萬元×(4.25％

＋15％)＝231萬元。

新加坡星國政府則早在2010年年初為了冷卻房市，已陸續採取向買主徵

收印花稅、提高家庭購屋頭期款最低金額，以及下半年加快釋出私有土地等

措施，但仍壓不下房價漲勢。因此，總理李顯龍則在2010年8月29日發表國

慶演說時，預告政府將祭出打房措施的消息。星國央行、財政部和國家發展

部次日隨即聯合發表聲明，宣布當局將實施三項新規定，藉此「抑制民間房

地產市場需求，並鼓勵房地產買賣者謹慎處理財務」。聲明的主要內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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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購屋未滿三年就轉售的屋主，必須支付轉賣價格3%的印花稅」（先前

此規定僅適用於購屋未滿一年的人）。其次，背負其他貸款的房地產買方的

現金自備款從房屋總價的5%提高至10%，且最高房貸成數從八成降至七成。

這些立即生效的措施是為了防止「速買速賣」，亦即利用寬鬆的信貸和小額

頭期款買進不動產，然後再快速轉售獲利。

然而，新加坡政府對於房市仍然持續上漲，又在半年後的2011年01月13

日，再推出打房措施，對於買房4年內(較之前規定的3年延長1年)又轉售者，

賣方須依持有年限負擔印花稅；持有1年又轉售原來低於3%的印花稅，大幅

提高至16%；持有2年內賣出也須負擔12%。其次在貸款成數方面，目前手

上仍至少有1個未還清房貸的屋主，若再購屋，可貸款成數從去年的70%再減

至60%，不過，在自備款40%中，其中10%為現金，其餘30%可動用公積金

存款支付。除此之外，新加坡打房也把矛頭針對「非個人」投資者，例如公

司、或集體投資計畫者，這類投資者可借貸的成數則從70%降至50%。由此

可見，新加坡政府認為只要房地產有「泡沫化」的風險，原先的政策成效又

有限時，就會持續推出力道更強的打房措施。

香港和新加坡的打房措施，非常值得我國參考。主要原因是這些國家房市

飆漲的現象都是來自於「資金行情」，而且又可能衍生為「泡沫化」問題，更

何況我國的利率和財產稅的稅負嚴重偏低，房價飆漲的程度更甚港星。

因此，對於我國將在7月1日2如期推動的「特種貨物及勞務稅」2（俗

稱奢侈稅），除了對高價消費品課徵「奢侈稅」之外，特別針對「持有兩年

以內『非自用』住宅之房屋及其座落基地」短期內不合理飆漲的炒作行為，

透過特別銷售稅的方式給予適度的抑制，是因時制宜的正確政策，切合當前

社會大眾的期望。因為這波的房地產飆漲的速度遠超過所得成長，而受惠的

又是財富多，所得高者；受害的是所得低、財富少者，當然是不合理、不正

常。尤其在短期內買進賣出，顯然是為「投機」，而非生產性投資。也因

此，有必要以「特種銷售稅」的名義，讓炒作而獲取暴利者繳納合理的稅

負。反過來說，未涉及短期內炒作者，符合自用住宅需要者等等特殊情形，

也已排除在外，應當不會殃及無辜。

因此，用「特種銷售稅」的名稱也有道理。該稅的英文稱為Ex c i s e 

2 【編按】特種貨物及勞務稅條例已提前於2011年6月1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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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就是基於特種政策目的，針對某些特定類別商品或勞務，在一般銷售

稅之外，另外特別徵收的銷售稅。在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瑞典、挪

威、南韓、新加坡等等許多國家，都特別針對油氣類、菸酒、污染環境物

質、賭博、洗錢、暴利（windfal l prof i t s）、特許事業執照等等課稅，例

如，美國唯一入憲的租稅就是Excise Tax，英國還特別成立一個專門收取

這些特別稅的部門，徵收航空旅客捐、氣候變化捐、保費收入捐等等。而且

因為是為了特別政策目的，許多課徵Excise tax的國家都將此種稅收指定用

途，特別是在社會福利方面；我國的菸品健康福利捐、過去的房屋稅附加教

育捐，在性質上也是類似。新加坡、香港、大陸也特別針對房市飆漲提出了

交易稅或是印花稅等特別租稅手段，和財政部提的特別稅非常類似，甚至不

斷加強力道。

就該稅的成效而言，至少對當前房地產價格飆漲的現象已經產生了正

面的降溫作用，讓房市「軟著陸」，也就是在積極面，房地產市場價格已經

逐漸趨於穩定，使得房價和所得的倍數縮小，讓普羅大眾有買得起房子的希

望，實現住者有其屋的夢想。消極面也可以避免泡沫經濟的發生。日本的

「三年泡沫，二十年沈淪」，美國的房地產泡沫，衍生金融海嘯，殃及全

球；愛爾蘭資產泡沫，已經動搖國本，將90年代以來的經濟成長果實完全吞

蝕。我們應該大力支持「特種貨物及勞務稅」。

當然，僅憑「特種貨物及勞務稅」，未必能夠全盤解決房市問題，還需要

中央銀行、金管會、內政部和經建會等部會許多對應的金融政策和管理措施，

一起努力。而除了中央政府這些金融、租稅政策多管齊下之外，我國財產稅稅

負偏低的問題也要一併解決，因為目前房屋稅和地價稅嚴重偏低，也是造成游

資集中投資在房地產，造成房價飆漲的原因之一。地方政府當然責無旁貸。所

有的地方政府，為了改善自己的財政狀況，更為平均社會財富，應當善盡「財

政努力」，趕緊理調高房屋評定現值、公告地價以及公告現值至合理的水準。

也建議財政部，在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草案中，再增加或落實一些足以鼓勵地

方政府開源努力的誘因機制，對於勇於調高土地公告地價、房屋評定現值的地

方政府，在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和補助款方面給予鼓勵；反之，對於開源不力的

地方政府，也應酌減補助款或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此外，經濟已經呈現有感復甦，房價如果合理化，不至於快速飆漲，利率

也呈現長期走升趨勢，建議政府應當進一步研擬一套機制，引導過剩的資金走

向更具生產性的投資方面，讓房市重新步上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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